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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
关于调整 2023 年镇副科级以上干部分工

安排的通知

各党（总）支部、村（社区）委会、机关企事业单位：

由于工作需要，经镇党委会议研究，决定调整镇党政领

导班子成员分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刘 标（党委书记、党校校长）：负责镇党委全面工作。

林 桑（党委副书记、镇长）：协助刘标同志负责党委

全面工作，主持镇政府全面工作。

梁之杨（人大主席）：主持镇人大全面工作，分管人大

办、规划建设办，负责规划建设、国土资源、生态文明村建

设、港区环境卫生、供电、道路建设、危房改造工作、通讯

等相关分管部门职责工作。

邓 生（党委副书记）：分管农业农村办公室、农业农

村服务中心，负责扶贫、乡村振兴、农业农村、土地确权、

林业、水利、气象、生猪、海洋与渔业、中心渔港、改水改

厕、农村“三资”管理、新农村建设、环保等相关分管部门



职责工作。

谢林学（党委副书记）：分管综合治理办公室，负责政

法、信访维稳、综治调处、禁毒、扫黑除恶、打私、反诈等

相关分管部门职责工作。

符陈法（党委委员、副镇长）：分管党政综合办公室、

应急管理办公室，负责文电、会务、机要、保密、档案、接

待、信息、调研、印鉴管理、督查考核、综合协调、党务政

务公开、对外联络、后勤保障、安全生产、交通安全、食品

药品安全、三防、防灾救灾、烟花炮竹、工业企业、应急处

置、消防、地质灾害等相关分管部门职责工作。

陈宏（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）：分管纪委监察办，负责

纪检、监察全面工作以及村务政务监督等相关分管部门职责

工作。

吴锦涛（党委委员、组织委员）：分管党建工作办公室

（组织人事办公室），负责党群、组织建设、统战、民族宗

教、人事工资、档案、党史、党校、关心下一代、组织人事

等相关分管部门职责工作。指导协调工会、共青团等群团组

织工作。

莫发巧（党委委员、武装部长）：分管财政经济发展办，

负责武装，统计与经济考核、人口普查、财税、审计、发展

改革、经贸、招商、对台商业贸易等相关分管部门职责工作。

陈 凤（党委委员、宣传委员）：协助邓生同志分管农

业农村办公室和农业农村服务中心，负责宣传、党史、意识

形态、精神文明建设、广播电视、旅游、体育、文物保护等




